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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调整企业 

内部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管理模式的公告

渝市监公告〔2022〕4 号 

 

按照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营商

环境创新试点城市暂时调整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〉有关

规定的决定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21〕24 号）和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推进营商环境创新

试点城市企业内部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管理模式改革工作的

通知》（国市监计量发〔2021〕81 号）等要求，在本市开展为期

三年的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取消企业内部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考核发证及强制

检定。企业内部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调整为企业自主管理，

不需计量行政部门考核发证，也不再实行强制检定，但应满足计

量溯源性要求。 

二、取消企业内部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考核发证及强制检定

后，企业应落实主体责任，可参照《计量标准考核规范》及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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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计量技术规范的要求，建立和自主管理其内部使用的最高计

量标准器具，确保各项计量标准量值准确。企业自主管理的最高

计量标准器具应当溯源至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或计量基准器

具，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或计量基准器具无法满足溯源技术要

求的，应当通过计量比对的方式保证量值的一致性，或者通过溯

源至国际互认的校准测量能力满足溯源要求。 

三、自公告之日起，市场监管部门不再受理企业最高计量标

准器具核准申请，已受理未完成审批发证的，依法终止行政许可。

已经取得《计量标准考核证书》的，在其有效期内证书依然有效。

已受理未完成强制检定的企业最高计量标准器具，按强制检定完

成检定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 月 27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


